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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Z H O N G X I N G H U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 址 （ A d d） ：北 京市 丰 台区 丽泽 路 2 0 号 院 1 号 楼丽 泽 S O H O B 座 2 0 层 
20/F,blockB,LizeSOHO,building1,yard20,LizeRoad,FengtaiDistrict,Beijing,China 
电 话 （ T e l ） ： ( 0 1 0 ) 5 1 4 2 3 8 1 8 传 真 （ F a x ） ： ( 0 1 0 ) 5 1 4 2 3 8 1 6 

 

 

关于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我们收到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安堂或公司）转来的

贵所于 2021 年 4月 27日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们对问询函中需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

下： 

 

4. 根据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 2020 年向康爱多销售药品总额为 12,549.15 万元，占上市公司出售

康爱多后备考营业收入 90,822.49 万元的 13.81%。 

（1）请补充说明最近三年康爱多与你公司的合作模式、交易内

容、主要定价方式、交易金额（抵消前）占你公司同类/同期营业收

入（或营业成本、利润等盈利能力指标）的比例等。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经营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对上

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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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请补充说明最近三年康爱多与你公司的合作模式、交易内容、主要定

价方式、交易金额（抵消前）占你公司同类/同期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利润

等盈利能力指标）的比例等 

（一）合作模式 

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集合医药电商 B2C，线下医药连锁和互

联网医院等全渠道医药零售商业模式，依托公司的互联网平台，广泛开展与互联

网公司，医药工业企业，线下零售业之间的合作业务，是一家多元化的医药互联

网公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中成药制造、中药材初加工、药品批发零售、医疗服务及

其他业务，其中药品批发零售主要在康爱多，公司一部分中药材和中成药通过康

爱多电商平台销售给消费者。公司与康爱多为供应链与客户之间的合作。 

（二）交易内容 

公司销售给康爱多的商品主要为不孕不育类、心脑血管类、皮肤类和其他等

公司生产的主要药品。 

（三）主要定价方式 

按公司与经销商供货结算价标准供货康爱多。 

（四）交易金额 

1、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给康爱多  12,549.15  9,363.78  4,202.97  

 太安堂药业（合并）  398,475.19  441,560.67  373,372.92  

康爱多占比 3.15% 2.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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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向康爱多采购  1,012.97  276.82  5.61  

 太安堂药业（合并）  349,289.52  330,617.29  277,093.86  

康爱多占比 0.29% 0.08% 0.00% 

综上，公司与康爱多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总交易金额比例很小。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经营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对上市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一）经营模式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与成都医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市公司应确保在本次

交易交割后，按照《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的供货协议》（“供货协议”）的约定，维持其对标的公司的产品供应与

交割前始终保持稳定性和一贯性（包括但不限于供货量、供货价格等），且不会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其中，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做了如下约定： 

“二、协议产品 

本协议项下所称协议产品（"协议产品"）包括∶（1）麒麟丸（包括各种规

格、包装（含非遗装）的麒麟丸产品）;及（2）心宝丸（包括各种规格、包装的

心宝丸产品）。 

甲方应根据乙方经营的需要，按照乙方提出的数量和时间，并按照本协议约

定的价格和方式向乙方供应协议产品。 

三、协议产品的价格及其他安排 

1．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向乙方供应协议产品应当维持按照

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向乙方供应协议产品的价格体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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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就协议产品开发出新的规格或包装（"新产品"），

该等新产品的供应价格应当参照协议产品已有规格和包装的定价原则和体系，由

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但甲方向乙方供应新产品的价格，不应当高于甲方向任何其

他第三方供应同等产品的最低价格。 

3.如因甲方生产协议产品的原材料和成本等导致甲方成本变动 10%以上的，

双方均有权提出协商调整协议产品供应价格。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其成本变动的具

体证明资料。 

4.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有关协议产品的质量标准、验收标准、付款

安排、包装要求、运输费用等，除非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并有书面约定外，均按照

本协议签署之日双方现有的约定和安排执行。” 

综上，依据上市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供货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维持其对标的公司的产品供应与交割前始终保持稳定性和一贯性（包括但不

限于供货量、供货价格等），上述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变化。 

（二）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公司上述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其所占比重不大，另一方面主要药

品的市场还在，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康爱多销售主要药品，或者独立销售主要药品，

不会影响公司的销售。因此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会计师回复】 

我们已阅读公司上述说明，基于我们对太安堂 2019、2020 年度备考财务报

表的审阅工作，我们认为上述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太安堂 2019、2020 年度备考财

务报表审阅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针对太安堂与康爱多的销售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程序： 

（1）对于主营业务收入，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在销售流程中的内部控

制的设计，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我们通过抽样检查各种销售模式下与客户的销售合同以及对管理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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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的访谈，对与各类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控制权转移等进行了分析评估，

进而评估太安堂营业收入的确认政策； 

（3）对与关联方的业务发生情况实施函证程序，并对其进行关注，检查相

关业务的真实性及交易的合理性； 

（4）对营业收入有关的重要指标执行分析程序，通过前后年度、不同月度、

客户对比等维度识别异常波动的项目； 

（5）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合同、订单、出库单、发票、

运输单、签收单以及外销模式下的报关单、提单等重要单据； 

（6）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定期间内的营业收入抽取样本进行检查，以

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7）评价管理层对营业收入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针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被审计单位，考虑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事项或情况（财务、经营和其他方面）及相关的经营风险。 

（2）与管理层进行讨论，并确定管理层是否已识别出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

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并与其讨论应对计

划。 

（3）评价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的评估，并考虑已识别的事项或情况

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  

（4）评价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充

分、适当地披露。  

经复核，我们认为，依据上市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供货协议，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维持其对标的公司的产品供应与交割前始终保持稳定性和

一贯性（包括但不限于供货量、供货价格等），上述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变化，对

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6 

6. 你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后新增关联担保及关

联交易的公告》显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新增上市公司为其他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金额为 20,000.00 万元。相关担保协议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到期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应收康

爱多 5,471.03 万元、其他应收 2,223.86 万元。根据交易对价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应在交割日起 15 日内结清全部非贸易净余额，

否则将就未结清部分全额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前述金额结清或调整

后，将不存在标的公司或上市公司占用对方资金的情形。 

（1）说明上述担保是否需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是否将对本

次交易产生重大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发生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回款困难。 

（3）说明前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

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 6、（3）说明前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坏账

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应收账款余额与账龄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对康爱多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54,710,267.20 元，账龄为 1 年以内（其中 3个月以内 44,147,937.10 元、3-6

个月 4,615,793.00 元、7-12 个月 5,946,537.10 元）。 

（二）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 

本公司对所有应收款项根据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在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实际损失率、对未来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征分析的

基础上，确定预期损失率并据此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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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在计量

其预期信用损失时，基于账面余额与按该应收款项原实际利率折现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

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

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

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

组合分类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1）本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账龄）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其中：3个月以内 1.00 

3～6 个月 2.00 

6～12 个月 5.00 

1-2 年 20.00 

2-3 年 50.00 

3年以上 80.00 

（2）本公司将应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款项、应收票据等无显著回收风险

的款项以及根据业务性质，有确凿证据表明无信用风险的，划为无风险组合，不

计提坏账准备。 

（三）本次交易对该应收账款的影响 

处置股权前，康爱多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无需计提坏账。本次处置股

权后，公司仍持有康爱多 30%的股权，该应收账款无显著回收风险。即使股权全

部处置，到时该款项已全部收回或者按照协议安排处理，亦无显著回收风险。 

（四）测算计提坏账的影响 

如果按账龄计提坏账，金额为 831,122.09 元，金额很小，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影响很小。   

综上所述，公司对康爱多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的情况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估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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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我们已阅读公司上述说明，基于我们对太安堂 2019、2020 年度备考财务报

表的审阅工作，我们认为上述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太安堂 2019、2020 年度备考财

务报表审阅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针对太安堂与康爱多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

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及减值测试相关的关键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评估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

据，评价管理层是否恰当识别各项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 

（3）对于单项确定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

可获得的现金流量所做评估的依据及合理性； 

（4）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

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合理性；评价管理层根据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历史

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计，确定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的合理

性；测试管理层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坏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5）分析应收账款项的账龄和客户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

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经复核，我们认为公司对康爱多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的情况符合公司会计

政策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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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之盖章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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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后新增关联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新增上市公司为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金额为20,000.00万元。相关担保协议于2021年6月23日到期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应收康爱多5,471.03万元、其他应收2,223.86万元。根据交易对价调整机制，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应在交割日起15日内结清全部非贸易净余额，否则将就未结清部分全额对交易对价进行调整。前述金额结清或调整后，将不存在标的公司或上市公司占用对方资金的情形。
	（1）说明上述担保是否需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是否将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说明上述其他应收款发生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回款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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